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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重寫 公司條例樂施會促立法披露社責

政府為重寫《公司條例》進行首期公眾諮詢明日截止，建議企業在業務回顧文件中，加入有重大影響的環境和僱員
事務，提倡企業社會責任。樂施會將於下月初發表第二份恒生指數成分股企業社會責任調查，回應率由去年的百分
的三十七，大幅跳升至百分之七十四。樂施會認為，這種情況反映企業經歷金融海嘯後，更重視社會企業責任。

海嘯後重視社會責任

財政司司長曾俊華，上周五出席商界聯席午餐會時，亦特別呼籲商界履行社會責任，盡可能不要裁員，及更加注重
環保。政府亦將加強向商界推廣有關訊息。但樂施會政策倡議經理曾迦慧【圖】認為，政府應加大力度，透過立法
迫使企業在追求利潤以外，同時關注環保、員工福利、社區扶貧等議題。

樂施會二○○八年首次進行恒生指數成分股企業社會責任調查，向四十三間恒指成份股公司派發問卷，結果只有十
六間公司回應，回應率僅為百分之三十七。樂施會去年底再作相關調查，結果四十二間公司中，有三十一間回應
，回應率大升至百分之七十四。

去年調查中沒有回應的企業，樂施會委託私人公司「企業社會責任亞洲」（CSR Asia），按照各上市公司的年報等
公開資料進行評分，以一百分滿分，四十三間恒指成分股公司中，二十六間得分只有五十分以下、屬不合格，其中
更有八間得分低於十分。最高分的三甲公司分別是：滙豐控股（005）、中電（002）、中國移動（941）。

經歷金融風暴，全球企業如何在掙錢以外避免大幅裁員、關注基層勞工福利等，愈受關注。曾迦慧表示，中國大陸
如上海、深圳交易所，已有指引要求上市公司定期發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，港交所（388）亦應推出有約束力的指引
，甚至考慮立法規定上市公司披露回饋社會的資訊。樂施會已向港交所及有關當局提出相關建議。

港交所發言人回覆本報指，由於沒有法定權力要求企業公開資料，港交所的工作只能按照現行的上市規條進行監管
。但港交所作為一家上市公司，內部已成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，由行政總裁李小加出任主席，每年發表一份企業
社會責任報告，就市場、工作環境、社區、環境四方面，參與社群。

去年通過無約束力議案

立法會去年五月，通過無約束力議案，促請企業走出金融海嘯的陰霾後，履行社會責任。議員當時批評，本港的公
營企業欠缺社會責任，例如領匯（823）拒絕減租、港鐵（066）削減乘客優惠、政府以合約制聘用員工等。但是政
府卻拒絕立法規定企業履行社會責任，認為難作定義及強制公司遵從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正為重寫《公司條例》諮詢公眾，要求提升企業透明度及披露非財務表現的資料，如公司業務是
否對環境造成影響、僱員聘用情況等，提高整體運作透明度，加強保障小股東利益，希望公司追求賺錢同時，盡量
承擔社會責任。

有關諮詢文件中，列明為加強公司運作的透明度和問責性，要求公眾公司及較大型的私人公司，擬備更具分析性和
前瞻性的業務回顧，作為董事報告書的一部分，改善公司資料的披露。另有加強核數師履行職責的權利、限制委任
法人團體為董事、提高股東在決策過程中的參與度等建議。

曾迦慧表示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，初期難免成本會上漲，但效益巨大，有助提升公眾形象之餘，長遠亦能節省開支
（例如：使用環保器材、增加員工歸屬感減少流失等），呼籲更多企業參與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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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社責資料有助吸引外資

經歷金融海嘯，全球更關注「企業社會責任」。

在過去十多年，外國的社會責任投資基金（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）增長迅速，基金着力投資有履
行社會責任的公司。樂施會政策倡議經理曾迦慧表示，不時收到有關基金負責人來電，向她查核本港上市公司的社
會責任表現。

曾迦慧說：「基金負責人都說，在港交所及相關公司的網站都找不到資料。如果港府立法規定上市公司披露，相信
會增加本港企業的吸引力，有助引入更多外國資金。」中國近年對企業社會責任亦非常重視，去年中國企業發布的
社會責任報告達五百八十二份，數目是二○○八年時一百六十九份的三倍多，佔全球報告百分之十五。

但有分析認為，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整體水平低，約一半報告還處起步階段，資訊披露不足，如：環保成效、
如何保障員工利益等，未有具體清楚說明。

事實上，內地企業近年之所以聚焦「企業社會責任」，與上市法規改動有關。

深圳證劵交易所二○○六年率先發布《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》，指出上市公司應對其利益相關各方、自然環境和
資源、國家和社會全面發展等承擔責任，並鼓勵上市公司建立社會責任披露制度。

二○○七年，深圳市主板約五百家上市公司中，二十一家有公布社會責任報告。

二○○八年底，深交所明確要求納入「深證一百指數」的上市公司，按照《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》的規定披露社
會責任報告，二○○九年有四百家企業發布，但同樣質素參差有待改善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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